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权限

（一）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许可，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1、施工总承包序列特级资质、一级资质；
2、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3、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企业的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三级资质；
4、水利、交通、信息产业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
5、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序列一级、二级资质；
6、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
7、涉及多个专业部门的资质：钢结构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核工程、海洋石油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

（二）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1、施工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铁路工程总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2、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企业的三级资质；

3、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施工总承包序列三级资质；

4、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不含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专业承包序列一级资质和涉及多个专业部门的资质）；
5、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不含民航、铁路专业承包序列二级资质）；
6、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不含电子工程）、消防专业承包序列三级资质和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三级、爆破与拆除工程三级资质；

7、专业承包序列不分等级资质（不含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序列和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序列的不分等级资质）；

（三）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市（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1、施工总承包序列三级资质（不含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企业的三级资质和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消防专业承包序列三级资质和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三级、爆破与拆除工程三级资质）；
3、劳务分包序列资质；
4、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